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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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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顏士勛（兼顏連豊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陳盈壽律師
上  訴  人  顏怡瑄  
            顏旻靖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被上訴人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旻靖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715萬4552元。
二、顏士勛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本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7萬5416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11萬3124元，合計新臺幣18萬8540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三、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292萬659元。
四、顏怡瑄、顏旻靖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反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23萬9107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35萬8661元，合計新臺幣59萬7768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理　由
一、民事訴訟採有償主義，裁判費之預納乃起訴或上訴必備之程式。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計算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同法第466條第4項亦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請求分割遺產之訴，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而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其訴訟標的之價額，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1規定意旨，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亦即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定之，上訴利益亦應依此標準計算，不因被告或原告提起上訴而有所歧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顏士勛及原審原告顏連豊（於原審審理時民國111年2月12日死亡，已由顏士勛承受訴訟）起訴主張其等與原審被告顏怡瑄、顏旻靖（下合稱顏怡瑄等2人）之被繼承人蔡慧美於109年12月28日死亡，雖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所示之財產，惟附表一編號40至48部分已經兩造協議分割完畢，本件應僅將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39、49至56所示財產部分（下合稱甲財產）列入遺產分割範圍；另外，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乙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鑽發公司）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又顏旻靖持有鑽發公司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28萬元部分（下稱丙出資額），是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旻靖名下之財產，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分割蔡慧美所遺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就被繼承人蔡慧美所遺甲財產，應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㈡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㈢顏旻靖應將其名下之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暨協同顏士勛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出資額變更登記。
三、顏怡瑄等2人在原審提出反請求，並主張附表三編號1至7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丁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士勛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等語。並反請求聲明：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四、原審合併審理並駁回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前揭提起之本、反請求；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均不服原判決，分別提起上訴。經查：
　㈠關於顏士勛提出之本請求部分：
　⒈按分割遺產之訴，是以繼承人全體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時，除符合民法第828條、第829條規定，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得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外，應就全部遺產定其分割方法，至繼承人如就遺產內容或範圍有所爭執，要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無涉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其雖有請求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及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惟聲明係請求分割其所主張之前揭財產，則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因起訴分割前揭財產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應以其主張之全部遺產即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在起訴時之客觀交易價值，併按應繼分之比例定之。至於顏怡瑄等2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0至48為蔡慧美之遺產，顏怡瑄等2人、鑽發公司均否認乙不動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及顏旻靖否認丙出資額為蔡慧美之遺產等部分，係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並不影響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主張在本件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而可得受有之利益。
　⒊兩造均不爭執甲財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一欄所示，合計5240萬1915元；乙不動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二欄所示，合計1862萬7189元等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再參以丙出資額為328萬元，足認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之起訴時價值總計為7430萬9104元。依顏士勛在本件訴訟應繼分比例（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4分之2計算，其本請求之起訴利益為3715萬4552元（7430萬9104元×2/4＝3715萬4552元），故核定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715萬4552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萬9008元、第二審裁判費50萬8512元。
　⒋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就本件本請求部分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5萬599元、21萬2993元（收據見原審3號卷一第7頁）、第二審裁判費39萬5388元（本院卷一第8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7萬5416元、11萬3124元。限顏士勛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7萬5416元、第二審裁判費11萬3124元，合計18萬8540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㈡關於顏怡瑄等2人提出之反請求部分：
　⒈顏怡瑄等2人反請求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部分，其二人所受之利益為丁不動產在反請求時之交易價值，而顏怡瑄等2人及顏士勛均不爭執丁不動產於反請求時之價值各如附表三欄所示，合計3292萬659元之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則顏怡瑄等2人在反請求部分之起訴利益為3292萬659元。故核定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292萬659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萬1784元、第二審裁判費45萬2676元。
　㈢顏怡瑄等2人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6萬2677元（原審2號卷一第5頁）、第二審裁判費9萬4015元（本院卷一第6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23萬9107元、35萬8661元。限顏怡瑄等2人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23萬9107元、第二審裁判費35萬8661元，合計59萬7768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五、至於原審雖於112年11月14日修正民事訴訟法前之111年1月7日以審理單批示核定本件本、反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原審3號卷一第133-134頁），惟原法院僅通知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補繳裁判費（原審3號卷一第135頁；原審2號卷一第197頁），並未宣示或送達上開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故本院自不受原審前揭以審理單所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拘束，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



		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

		5,799元



		2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

		193元



		3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外匯)

		142,483元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

		38,799元



		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18,018元



		6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

		9,449元



		7

		存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779元



		8

		存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657,835元



		9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

		1,329,581元



		10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外匯)

		1,404,726元



		11

		存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2,050元



		12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段000號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企業有限公司】

		6,000,000元



		13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00巷0弄0號六樓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3,000,000元



		14

		投資

		和成861股

		8,464元



		15

		投資

		富邦金20股

		1,020元



		16

		投資

		友勁708股

		7,151元



		17

		投資

		宣德703股

		67,488元



		18

		投資

		有限責任第十信用合作社

		2,000元



		19

		投資

		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13,000元



		20

		投資

		聯詠47股

		23,218元



		21

		投資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8,411,781元



		22

		投資

		永豐餘105股

		2,940元



		23

		投資

		中華電139股

		15,221元



		24

		投資

		有限責任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500元



		25

		投資

		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00股

		0



		26

		投資

		怡利電4000股

		143,000元



		2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71,837元



		2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472,548元



		2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71,487元



		30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29,581元



		3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19,483元



		3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094,502元



		3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304,058元



		3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48,593元



		3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31,146元



		3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83,818元



		3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70,081元



		3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758,942元



		3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8,795元



		4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52,726元）



		41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6,985元）



		42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0,668元）



		4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1,963元）



		4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0,304元）



		4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8元）



		4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5,748元）



		47

		其他

		富邦人壽加倍安心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6,912元）



		4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守護一生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173,487元）



		49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21,697元



		5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05,066元



		5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32,608元



		5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215,690元



		5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9,237元



		5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15,208元



		5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67,514元



		5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382,529元



		合計

		⑴顏怡瑄等2人主張編號40至48部分為遺產範圍，該等部分之價如該部分刮號內之金額，合計為4,479,071元。
⑵上開編號1至56之價值合計為56,880,986元。
⑶上開編號1至39、49至56之價值合計為52,401,915元。

		


		










附表二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起訴時之價值




		1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10000分之116)

		 6,301,160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三民路000巷0弄0號0樓、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11,900,071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中山路二段000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425,958元



		合計

		上開編號1至4之價值合計為18,627,189元。

		


		










附表三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面積



		權利範圍/備註

		110年10月26日之價值





		1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82.00㎡

		全部

		編號1土地：
12,476,956元
編號2建物：
1,728,000元
房地總價：
14,204,956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54.67㎡
二層68.15㎡
三層68.15㎡
四層68.15㎡
騎樓13.48㎡
地下室15.40㎡
合計288.00㎡

		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1189.00㎡

		16/1000

		編號3、4、5之房地總價：
7,576,903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巷0號6樓）

		樓層面積：
六層112.61㎡
合計112.61㎡

		全部
共有部分：
1.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4/1000。
2.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9/1000。

		




		5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地下樓）

		樓層面積：
地下層225.00㎡

		1/15


停車空間

		




		6

		土地

		彰化市○○段00地號土地

		139.00㎡

		1/2



		編號6土地：
10,848,255元
編號7建物：
290,545元
房地總價：
11,138,800元



		7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83.31㎡
二層99.60㎡
騎樓16.15㎡
合計199.06㎡

		1/2



		




		合計

		上開編號1至7之價值合計為32,920,659元。

		


		


		


		










附表四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顏連豊

		4分之1



		2

		顏士勛

		4分之1



		3

		顏怡瑄

		4分之1



		4

		顏旻靖

		4分之1



		備註：編號1部分，因顏連豊於第一審審理時之111年2月12日死亡，顏連豊立有遺囑，遺產全部由顏士勛單獨繼承。關於顏連豊所分割取得部分，由顏士勛單獨取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顏士勛（兼顏連豊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陳盈壽律師

上  訴  人  顏怡瑄  

            顏旻靖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被上訴人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旻靖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6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715萬

    4552元。

二、顏士勛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本請求之第

    一審裁判費新臺幣7萬5416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11萬3

    124元，合計新臺幣18萬8540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起

    訴及上訴。

三、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292萬

    659元。

四、顏怡瑄、顏旻靖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反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23萬9107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35萬8661元，合計新臺幣59萬7768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理　由

一、民事訴訟採有償主義，裁判費之預納乃起訴或上訴必備之程

    式。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又計算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

    價額之規定，同法第466條第4項亦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請求分割

    遺產之訴，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而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

    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其訴訟標的之價額，參照民事訴訟法

    第77條之11規定意旨，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

    準，亦即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

    比例定之，上訴利益亦應依此標準計算，不因被告或原告提

    起上訴而有所歧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72號裁判意

    旨參照）。

二、上訴人顏士勛及原審原告顏連豊（於原審審理時民國111年2

    月12日死亡，已由顏士勛承受訴訟）起訴主張其等與原審被

    告顏怡瑄、顏旻靖（下合稱顏怡瑄等2人）之被繼承人蔡慧

    美於109年12月28日死亡，雖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所示之

    財產，惟附表一編號40至48部分已經兩造協議分割完畢，本

    件應僅將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39、49至56所示財產部分（下

    合稱甲財產）列入遺產分割範圍；另外，附表二編號1至4所

    示不動產（下合稱乙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鑽發公司）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

    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又顏旻靖持有鑽發公司出

    資額新臺幣（下同）328萬元部分（下稱丙出資額），是蔡

    慧美借名登記在顏旻靖名下之財產，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

    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分割蔡慧美所

    遺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兩

    造就被繼承人蔡慧美所遺甲財產，應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㈡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

    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

    別共有；㈢顏旻靖應將其名下之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

    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

    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暨協同顏士勛

    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出資額變更登記。

三、顏怡瑄等2人在原審提出反請求，並主張附表三編號1至7所

    示不動產（下合稱丁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士勛名

    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等語。並反請求聲

    明：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

    承人公同共有。

四、原審合併審理並駁回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前揭提起之本、

    反請求；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均不服原判決，分別提起上

    訴。經查：

　㈠關於顏士勛提出之本請求部分：

　⒈按分割遺產之訴，是以繼承人全體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

    權利為訴訟標的，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時，除

    符合民法第828條、第829條規定，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得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外，應就全部遺產定其分割方法，至

    繼承人如就遺產內容或範圍有所爭執，要屬當事人之攻擊防

    禦方法，無涉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為蔡慧美之

    遺產，其雖有請求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及顏旻靖應將丙出

    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惟聲明係請

    求分割其所主張之前揭財產，則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

    部分）因起訴分割前揭財產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應以其主

    張之全部遺產即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在起訴時之客

    觀交易價值，併按應繼分之比例定之。至於顏怡瑄等2人主

    張附表一編號40至48為蔡慧美之遺產，顏怡瑄等2人、鑽發

    公司均否認乙不動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及顏旻靖否認丙出資

    額為蔡慧美之遺產等部分，係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並

    不影響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主張在本件請求法

    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而可得受有之利益。

　⒊兩造均不爭執甲財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一欄所示，

    合計5240萬1915元；乙不動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二

    欄所示，合計1862萬7189元等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

    再參以丙出資額為328萬元，足認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

    動產、丙出資額之起訴時價值總計為7430萬9104元。依顏士

    勛在本件訴訟應繼分比例（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4分之2

    計算，其本請求之起訴利益為3715萬4552元（7430萬9104元

    ×2/4＝3715萬4552元），故核定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

    訟標的價額為3715萬4552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

    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

    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萬9008元、第二審裁

    判費50萬8512元。

　⒋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就本件本請求部分僅繳納

    第一審裁判費5萬599元、21萬2993元（收據見原審3號卷一

    第7頁）、第二審裁判費39萬5388元（本院卷一第8頁），第

    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7萬5416元、11萬3124元。限顏士勛

    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7萬5416元、第二

    審裁判費11萬3124元，合計18萬8540元，逾期未繳，即駁回

    其起訴及上訴。

　㈡關於顏怡瑄等2人提出之反請求部分：

　⒈顏怡瑄等2人反請求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

    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部分，其二人所受之利益為丁不

    動產在反請求時之交易價值，而顏怡瑄等2人及顏士勛均不

    爭執丁不動產於反請求時之價值各如附表三欄所示，合計3

    292萬659元之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則顏怡瑄等2人在

    反請求部分之起訴利益為3292萬659元。故核定本件反請求

    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292萬659元。依113年12月31

    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

    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萬1784

    元、第二審裁判費45萬2676元。

　㈢顏怡瑄等2人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6萬2677元（原審2號卷一第

    5頁）、第二審裁判費9萬4015元（本院卷一第6頁），第一

    、二審裁判費各不足23萬9107元、35萬8661元。限顏怡瑄等

    2人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23萬9107元、

    第二審裁判費35萬8661元，合計59萬7768元，逾期未繳，即

    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五、至於原審雖於112年11月14日修正民事訴訟法前之111年1月7

    日以審理單批示核定本件本、反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

    原審3號卷一第133-134頁），惟原法院僅通知顏士勛、顏怡

    瑄等2人補繳裁判費（原審3號卷一第135頁；原審2號卷一第

    197頁），並未宣示或送達上開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故本

    院自不受原審前揭以審理單所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拘束

    ，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

0元。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 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 5,799元 2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 193元 3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外匯) 142,483元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 38,799元 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18,018元 6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 9,449元 7 存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779元 8 存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657,835元 9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 1,329,581元 10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外匯) 1,404,726元 11 存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2,050元 12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段000號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企業有限公司】 6,000,000元 13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00巷0弄0號六樓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3,000,000元 14 投資 和成861股 8,464元 15 投資 富邦金20股 1,020元 16 投資 友勁708股 7,151元 17 投資 宣德703股 67,488元 18 投資 有限責任第十信用合作社 2,000元 19 投資 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13,000元 20 投資 聯詠47股 23,218元 21 投資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8,411,781元 22 投資 永豐餘105股 2,940元 23 投資 中華電139股 15,221元 24 投資 有限責任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500元 25 投資 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00股 0 26 投資 怡利電4000股 143,000元 2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71,837元 2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472,548元 2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71,487元 30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29,581元 3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19,483元 3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094,502元 3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304,058元 3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48,593元 3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31,146元 3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83,818元 3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70,081元 3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758,942元 3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8,795元 4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52,726元） 41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6,985元） 42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0,668元） 4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1,963元） 4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0,304元） 4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8元） 4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5,748元） 47 其他 富邦人壽加倍安心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6,912元） 4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守護一生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173,487元） 49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21,697元 5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05,066元 5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32,608元 5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215,690元 5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9,237元 5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15,208元 5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67,514元 5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382,529元 合計 ⑴顏怡瑄等2人主張編號40至48部分為遺產範圍，該等部分之價如該部分刮號內之金額，合計為4,479,071元。 ⑵上開編號1至56之價值合計為56,880,986元。 ⑶上開編號1至39、49至56之價值合計為52,401,915元。   



附表二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起訴時之價值  1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10000分之116)  6,301,160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三民路000巷0弄0號0樓、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11,900,071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中山路二段000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425,958元 合計 上開編號1至4之價值合計為18,627,189元。   



附表三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面積  權利範圍/備註 110年10月26日之價值  1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82.00㎡ 全部 編號1土地： 12,476,956元 編號2建物： 1,728,000元 房地總價： 14,204,956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54.67㎡ 二層68.15㎡ 三層68.15㎡ 四層68.15㎡ 騎樓13.48㎡ 地下室15.40㎡ 合計288.00㎡ 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1189.00㎡ 16/1000 編號3、4、5之房地總價： 7,576,903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巷0號6樓） 樓層面積： 六層112.61㎡ 合計112.61㎡ 全部 共有部分： 1.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4/1000。 2.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9/1000。  5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地下樓） 樓層面積： 地下層225.00㎡ 1/15  停車空間  6 土地 彰化市○○段00地號土地 139.00㎡ 1/2  編號6土地： 10,848,255元 編號7建物： 290,545元 房地總價： 11,138,800元 7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83.31㎡ 二層99.60㎡ 騎樓16.15㎡ 合計199.06㎡ 1/2   合計 上開編號1至7之價值合計為32,920,659元。     



附表四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顏連豊 4分之1 2 顏士勛 4分之1 3 顏怡瑄 4分之1 4 顏旻靖 4分之1 備註：編號1部分，因顏連豊於第一審審理時之111年2月12日死亡，顏連豊立有遺囑，遺產全部由顏士勛單獨繼承。關於顏連豊所分割取得部分，由顏士勛單獨取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顏士勛（兼顏連豊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陳盈壽律師
上  訴  人  顏怡瑄  
            顏旻靖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被上訴人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旻靖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715萬4552元。
二、顏士勛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本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7萬5416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11萬3124元，合計新臺幣18萬8540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三、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292萬659元。
四、顏怡瑄、顏旻靖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反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23萬9107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35萬8661元，合計新臺幣59萬7768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理　由
一、民事訴訟採有償主義，裁判費之預納乃起訴或上訴必備之程式。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計算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同法第466條第4項亦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請求分割遺產之訴，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而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其訴訟標的之價額，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1規定意旨，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亦即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定之，上訴利益亦應依此標準計算，不因被告或原告提起上訴而有所歧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顏士勛及原審原告顏連豊（於原審審理時民國111年2月12日死亡，已由顏士勛承受訴訟）起訴主張其等與原審被告顏怡瑄、顏旻靖（下合稱顏怡瑄等2人）之被繼承人蔡慧美於109年12月28日死亡，雖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所示之財產，惟附表一編號40至48部分已經兩造協議分割完畢，本件應僅將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39、49至56所示財產部分（下合稱甲財產）列入遺產分割範圍；另外，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乙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鑽發公司）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又顏旻靖持有鑽發公司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28萬元部分（下稱丙出資額），是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旻靖名下之財產，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分割蔡慧美所遺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就被繼承人蔡慧美所遺甲財產，應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㈡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㈢顏旻靖應將其名下之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暨協同顏士勛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出資額變更登記。
三、顏怡瑄等2人在原審提出反請求，並主張附表三編號1至7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丁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士勛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等語。並反請求聲明：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四、原審合併審理並駁回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前揭提起之本、反請求；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均不服原判決，分別提起上訴。經查：
　㈠關於顏士勛提出之本請求部分：
　⒈按分割遺產之訴，是以繼承人全體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時，除符合民法第828條、第829條規定，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得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外，應就全部遺產定其分割方法，至繼承人如就遺產內容或範圍有所爭執，要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無涉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其雖有請求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及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惟聲明係請求分割其所主張之前揭財產，則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因起訴分割前揭財產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應以其主張之全部遺產即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在起訴時之客觀交易價值，併按應繼分之比例定之。至於顏怡瑄等2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0至48為蔡慧美之遺產，顏怡瑄等2人、鑽發公司均否認乙不動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及顏旻靖否認丙出資額為蔡慧美之遺產等部分，係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並不影響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主張在本件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而可得受有之利益。
　⒊兩造均不爭執甲財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一欄所示，合計5240萬1915元；乙不動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二欄所示，合計1862萬7189元等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再參以丙出資額為328萬元，足認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之起訴時價值總計為7430萬9104元。依顏士勛在本件訴訟應繼分比例（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4分之2計算，其本請求之起訴利益為3715萬4552元（7430萬9104元×2/4＝3715萬4552元），故核定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715萬4552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萬9008元、第二審裁判費50萬8512元。
　⒋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就本件本請求部分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5萬599元、21萬2993元（收據見原審3號卷一第7頁）、第二審裁判費39萬5388元（本院卷一第8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7萬5416元、11萬3124元。限顏士勛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7萬5416元、第二審裁判費11萬3124元，合計18萬8540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㈡關於顏怡瑄等2人提出之反請求部分：
　⒈顏怡瑄等2人反請求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部分，其二人所受之利益為丁不動產在反請求時之交易價值，而顏怡瑄等2人及顏士勛均不爭執丁不動產於反請求時之價值各如附表三欄所示，合計3292萬659元之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則顏怡瑄等2人在反請求部分之起訴利益為3292萬659元。故核定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292萬659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萬1784元、第二審裁判費45萬2676元。
　㈢顏怡瑄等2人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6萬2677元（原審2號卷一第5頁）、第二審裁判費9萬4015元（本院卷一第6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23萬9107元、35萬8661元。限顏怡瑄等2人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23萬9107元、第二審裁判費35萬8661元，合計59萬7768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五、至於原審雖於112年11月14日修正民事訴訟法前之111年1月7日以審理單批示核定本件本、反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原審3號卷一第133-134頁），惟原法院僅通知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補繳裁判費（原審3號卷一第135頁；原審2號卷一第197頁），並未宣示或送達上開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故本院自不受原審前揭以審理單所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拘束，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



		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

		5,799元



		2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

		193元



		3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外匯)

		142,483元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

		38,799元



		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18,018元



		6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

		9,449元



		7

		存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779元



		8

		存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657,835元



		9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

		1,329,581元



		10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外匯)

		1,404,726元



		11

		存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2,050元



		12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段000號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企業有限公司】

		6,000,000元



		13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00巷0弄0號六樓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3,000,000元



		14

		投資

		和成861股

		8,464元



		15

		投資

		富邦金20股

		1,020元



		16

		投資

		友勁708股

		7,151元



		17

		投資

		宣德703股

		67,488元



		18

		投資

		有限責任第十信用合作社

		2,000元



		19

		投資

		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13,000元



		20

		投資

		聯詠47股

		23,218元



		21

		投資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8,411,781元



		22

		投資

		永豐餘105股

		2,940元



		23

		投資

		中華電139股

		15,221元



		24

		投資

		有限責任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500元



		25

		投資

		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00股

		0



		26

		投資

		怡利電4000股

		143,000元



		2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71,837元



		2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472,548元



		2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71,487元



		30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29,581元



		3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19,483元



		3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094,502元



		3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304,058元



		3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48,593元



		3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31,146元



		3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83,818元



		3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70,081元



		3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758,942元



		3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8,795元



		4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52,726元）



		41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6,985元）



		42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0,668元）



		4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1,963元）



		4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0,304元）



		4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8元）



		4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5,748元）



		47

		其他

		富邦人壽加倍安心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6,912元）



		4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守護一生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173,487元）



		49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21,697元



		5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05,066元



		5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32,608元



		5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215,690元



		5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9,237元



		5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15,208元



		5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67,514元



		5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382,529元



		合計

		⑴顏怡瑄等2人主張編號40至48部分為遺產範圍，該等部分之價如該部分刮號內之金額，合計為4,479,071元。
⑵上開編號1至56之價值合計為56,880,986元。
⑶上開編號1至39、49至56之價值合計為52,401,915元。

		


		










附表二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起訴時之價值




		1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10000分之116)

		 6,301,160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三民路000巷0弄0號0樓、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11,900,071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中山路二段000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425,958元



		合計

		上開編號1至4之價值合計為18,627,189元。

		


		










附表三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面積



		權利範圍/備註

		110年10月26日之價值





		1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82.00㎡

		全部

		編號1土地：
12,476,956元
編號2建物：
1,728,000元
房地總價：
14,204,956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54.67㎡
二層68.15㎡
三層68.15㎡
四層68.15㎡
騎樓13.48㎡
地下室15.40㎡
合計288.00㎡

		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1189.00㎡

		16/1000

		編號3、4、5之房地總價：
7,576,903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巷0號6樓）

		樓層面積：
六層112.61㎡
合計112.61㎡

		全部
共有部分：
1.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4/1000。
2.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9/1000。

		




		5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地下樓）

		樓層面積：
地下層225.00㎡

		1/15


停車空間

		




		6

		土地

		彰化市○○段00地號土地

		139.00㎡

		1/2



		編號6土地：
10,848,255元
編號7建物：
290,545元
房地總價：
11,138,800元



		7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83.31㎡
二層99.60㎡
騎樓16.15㎡
合計199.06㎡

		1/2



		




		合計

		上開編號1至7之價值合計為32,920,659元。

		


		


		


		










附表四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顏連豊

		4分之1



		2

		顏士勛

		4分之1



		3

		顏怡瑄

		4分之1



		4

		顏旻靖

		4分之1



		備註：編號1部分，因顏連豊於第一審審理時之111年2月12日死亡，顏連豊立有遺囑，遺產全部由顏士勛單獨繼承。關於顏連豊所分割取得部分，由顏士勛單獨取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顏士勛（兼顏連豊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賴祺元律師

            陳盈壽律師

上  訴  人  顏怡瑄  

            顏旻靖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被上訴人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旻靖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施宥毓律師

            劉柏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715萬4552元。

二、顏士勛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本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7萬5416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11萬3124元，合計新臺幣18萬8540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三、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292萬659元。

四、顏怡瑄、顏旻靖應於本裁定正本送達翌日起10日內，補繳反請求之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23萬9107元，及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35萬8661元，合計新臺幣59萬7768元，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理　由

一、民事訴訟採有償主義，裁判費之預納乃起訴或上訴必備之程式。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計算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同法第466條第4項亦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請求分割遺產之訴，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而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各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其訴訟標的之價額，參照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1規定意旨，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亦即應依全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應繼分之比例定之，上訴利益亦應依此標準計算，不因被告或原告提起上訴而有所歧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顏士勛及原審原告顏連豊（於原審審理時民國111年2月12日死亡，已由顏士勛承受訴訟）起訴主張其等與原審被告顏怡瑄、顏旻靖（下合稱顏怡瑄等2人）之被繼承人蔡慧美於109年12月28日死亡，雖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所示之財產，惟附表一編號40至48部分已經兩造協議分割完畢，本件應僅將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39、49至56所示財產部分（下合稱甲財產）列入遺產分割範圍；另外，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乙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被上訴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鑽發公司）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又顏旻靖持有鑽發公司出資額新臺幣（下同）328萬元部分（下稱丙出資額），是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旻靖名下之財產，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蔡慧美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並請求分割蔡慧美所遺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就被繼承人蔡慧美所遺甲財產，應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㈡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㈢顏旻靖應將其名下之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即顏連豊、顏士勛、顏怡瑄、顏旻靖公同共有，並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暨協同顏士勛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出資額變更登記。

三、顏怡瑄等2人在原審提出反請求，並主張附表三編號1至7所示不動產（下合稱丁不動產）為蔡慧美借名登記在顏士勛名下之財產，應屬於蔡慧美全體繼承人所有等語。並反請求聲明：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四、原審合併審理並駁回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前揭提起之本、反請求；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均不服原判決，分別提起上訴。經查：

　㈠關於顏士勛提出之本請求部分：

　⒈按分割遺產之訴，是以繼承人全體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遺產為有理由時，除符合民法第828條、第829條規定，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得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外，應就全部遺產定其分割方法，至繼承人如就遺產內容或範圍有所爭執，要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無涉訴之變更或追加，法院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等財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其雖有請求鑽發公司應將乙不動產及顏旻靖應將丙出資額移轉登記予被繼承人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惟聲明係請求分割其所主張之前揭財產，則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因起訴分割前揭財產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應以其主張之全部遺產即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在起訴時之客觀交易價值，併按應繼分之比例定之。至於顏怡瑄等2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0至48為蔡慧美之遺產，顏怡瑄等2人、鑽發公司均否認乙不動產為蔡慧美之遺產，及顏旻靖否認丙出資額為蔡慧美之遺產等部分，係屬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方法，並不影響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主張在本件請求法院裁判分割遺產之權利為訴訟標的而可得受有之利益。

　⒊兩造均不爭執甲財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一欄所示，合計5240萬1915元；乙不動產於起訴時之價值各如該附表二欄所示，合計1862萬7189元等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再參以丙出資額為328萬元，足認顏士勛主張甲財產、乙不動產、丙出資額之起訴時價值總計為7430萬9104元。依顏士勛在本件訴訟應繼分比例（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4分之2計算，其本請求之起訴利益為3715萬4552元（7430萬9104元×2/4＝3715萬4552元），故核定本件本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715萬4552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萬9008元、第二審裁判費50萬8512元。

　⒋顏士勛（含承受顏連豊訴訟部分）就本件本請求部分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5萬599元、21萬2993元（收據見原審3號卷一第7頁）、第二審裁判費39萬5388元（本院卷一第8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7萬5416元、11萬3124元。限顏士勛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7萬5416元、第二審裁判費11萬3124元，合計18萬8540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起訴及上訴。

　㈡關於顏怡瑄等2人提出之反請求部分：

　⒈顏怡瑄等2人反請求顏士勛應將丁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蔡慧美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部分，其二人所受之利益為丁不動產在反請求時之交易價值，而顏怡瑄等2人及顏士勛均不爭執丁不動產於反請求時之價值各如附表三欄所示，合計3292萬659元之事實（本院卷三第18頁），則顏怡瑄等2人在反請求部分之起訴利益為3292萬659元。故核定本件反請求之第一、二審訴訟標的價額為3292萬659元。依11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0萬1784元、第二審裁判費45萬2676元。

　㈢顏怡瑄等2人僅繳納第一審裁判費6萬2677元（原審2號卷一第5頁）、第二審裁判費9萬4015元（本院卷一第6頁），第一、二審裁判費各不足23萬9107元、35萬8661元。限顏怡瑄等2人於收受本裁定後10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23萬9107元、第二審裁判費35萬8661元，合計59萬7768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反請求及上訴。

五、至於原審雖於112年11月14日修正民事訴訟法前之111年1月7日以審理單批示核定本件本、反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原審3號卷一第133-134頁），惟原法院僅通知顏士勛、顏怡瑄等2人補繳裁判費（原審3號卷一第135頁；原審2號卷一第197頁），並未宣示或送達上開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故本院自不受原審前揭以審理單所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之拘束，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崇道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 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 5,799元 2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 193元 3 存款 元大商業銀行(外匯) 142,483元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 38,799元 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18,018元 6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 9,449元 7 存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779元 8 存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657,835元 9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 1,329,581元 10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外匯) 1,404,726元 11 存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2,050元 12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段000號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企業有限公司】 6,000,000元 13 債權 出售彰化市○○路000巷0弄0號六樓房地應收款(尾款)【債務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3,000,000元 14 投資 和成861股 8,464元 15 投資 富邦金20股 1,020元 16 投資 友勁708股 7,151元 17 投資 宣德703股 67,488元 18 投資 有限責任第十信用合作社 2,000元 19 投資 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13,000元 20 投資 聯詠47股 23,218元 21 投資 鑽發企業有限公司 8,411,781元 22 投資 永豐餘105股 2,940元 23 投資 中華電139股 15,221元 24 投資 有限責任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1,500元 25 投資 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00股 0 26 投資 怡利電4000股 143,000元 2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71,837元 2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472,548元 2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71,487元 30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29,581元 3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19,483元 3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094,502元 3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304,058元 3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48,593元 3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31,146元 3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利興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83,818元 37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70,081元 3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758,942元 39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8,795元 4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52,726元） 41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6,985元） 42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930,668元） 4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1,963元） 4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防癌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600,304元） 4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8元） 4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5,748元） 47 其他 富邦人壽加倍安心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276,912元） 48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守護一生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0（173,487元） 49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21,697元 50 其他 富邦人壽萬利興增值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05,066元 51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32,608元 52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6,215,690元 53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849,237元 54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萬年春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415,208元 55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乙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367,514元 56 其他 富邦人壽富邦新增額終身壽險(丁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5,382,529元 合計 ⑴顏怡瑄等2人主張編號40至48部分為遺產範圍，該等部分之價如該部分刮號內之金額，合計為4,479,071元。 ⑵上開編號1至56之價值合計為56,880,986元。 ⑶上開編號1至39、49至56之價值合計為52,401,915元。   



附表二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起訴時之價值  1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10000分之116)  6,301,160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三民路000巷0弄0號0樓、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段00000000地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11,900,071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段00000000○號(門牌號碼：中山路二段000號、目前登記所有權人：鑽發企業有限公司、權利範圍：全部) 425,958元 合計 上開編號1至4之價值合計為18,627,189元。   



附表三

編號 財產項目 遺產所在地或名稱 面積  權利範圍/備註 110年10月26日之價值  1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82.00㎡ 全部 編號1土地： 12,476,956元 編號2建物： 1,728,000元 房地總價： 14,204,956元 2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54.67㎡ 二層68.15㎡ 三層68.15㎡ 四層68.15㎡ 騎樓13.48㎡ 地下室15.40㎡ 合計288.00㎡ 全部  3 土地 彰化市○○段000地號土地 1189.00㎡ 16/1000 編號3、4、5之房地總價： 7,576,903元 4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巷0號6樓） 樓層面積： 六層112.61㎡ 合計112.61㎡ 全部 共有部分： 1.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4/1000。 2.民生段000建號，權利範圍19/1000。  5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地下樓） 樓層面積： 地下層225.00㎡ 1/15  停車空間  6 土地 彰化市○○段00地號土地 139.00㎡ 1/2  編號6土地： 10,848,255元 編號7建物： 290,545元 房地總價： 11,138,800元 7 建物 彰化市○○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彰化市○○路0段000號） 樓層面積： 一層83.31㎡ 二層99.60㎡ 騎樓16.15㎡ 合計199.06㎡ 1/2   合計 上開編號1至7之價值合計為32,920,659元。     



附表四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顏連豊 4分之1 2 顏士勛 4分之1 3 顏怡瑄 4分之1 4 顏旻靖 4分之1 備註：編號1部分，因顏連豊於第一審審理時之111年2月12日死亡，顏連豊立有遺囑，遺產全部由顏士勛單獨繼承。關於顏連豊所分割取得部分，由顏士勛單獨取得。   





